
淄博市周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

河北胜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黄远东诉你单位要求确认劳动
关系、支付劳动报酬劳动争议一案（周劳人仲案字[2 0 2 6 ]第7 6
号）；诉淄博众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你单位要求确认劳动关系、经济
补偿劳动争议一案（周劳人仲案字[2026]第74号），已审理终结。因申
请人个人原因要求撤回周劳人仲案字[2026]第76号仲裁申请及周劳人仲
案字[2026]第74号中你单位作为被申请人二的仲裁申请，现依法向你单
位公告送达周劳人仲案字[2026]第76号仲裁决定书、周劳人仲案字[2026]
第74号仲裁决定书。依据《山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》第三十
六条之规定，请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淄博市周村区劳动人
事争议仲裁院领取仲裁决定书（地址：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北路16号，
电话：0533-6166975）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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